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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已离职激励对象所持已获授

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共计562,770股，占回购前公司总股份的0.06%。其中舒

兆斌、毕湘黔二人45.63万股，占回购前公司总股份的0.05%，回购价格为1.3325元/股；谭斌、谢

立志二人10.647万股，占回购前公司总股份的0.01%，回购价格为1.409462元/股。

2、本次股权激励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申请注销涉及人数为4人，公司总股本

从914,973,774股减至914,411,004股，于2015年10月19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完成已回购股票的注销。

一、股权激励计划简述

1、公司于2012年2月4日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

审议并通过了《深圳市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及其摘要，并向中国证监会上报了申请备案材料。公司于2012年3月

2日获悉，证监会已对公司报送的草案确认无异议并进行了备案。

2、2012年3月30日，公司召开201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董事会被授权确定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在公司出现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派送股票红利、股票

拆细、配股、缩股或派息等事项时，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方法对限制性股票授予数

量和授予价格、限制性股票回购数量和回购价格进行调整；同时，授权董事会决定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的变更与终止，包括但不限于取消激励对象的解锁资格，回购注销激励对象尚未解

锁的限制性股票，终止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3、公司于2012年4月2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临时），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

整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以及《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

4、公司于2012年5月4日在公司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了《限制性股票授予完

成公告》，至此，公司已完成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工作。授予日为2012�年4月25�日，授予数量为

828万股，授予对象共202人，授予价格为4.10元/股。

5、2012年8月6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

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原限制性股票激励

对象王战海、毕监辉、桂艳男、刘新浪四人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将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

的限制性股票17万股全部进行回购注销。2012年11月16日，公司完成了对以上不符合条件的

限制性股票共17万股的回购注销。

6、2012年12月18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已

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蒋文鹏等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

原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蒋文鹏、林钦、彭胜、邱利、谢勇五人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将其已

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14万股全部进行回购注销。鉴于在办理回购注销手续过程中，

因公司实施了2012年度权益分派，每10股转增5股，2013年8月13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蒋文鹏等已获授但

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及价格的议案》，上述需回购股份数量调整为21万股。

7、2013年8月13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

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周宝钰等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原限制

性股票激励对象周宝钰、陈清华、胡九旺、刘新兆、刘学勇、雷刚、曾国尧、谢万福、陈雄辉、吕海

涛十人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将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55.5万股全部进行回

购注销。2013年11月1日，公司完成了对以上不符合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

8、2013年11月12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

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赵猛等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

原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赵猛、李新兵二人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将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

的限制性股票16.5万股全部进行回购注销。

9、2014年5月16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

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巨澜等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

司原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巨澜、罗跃辉、李建三人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将其已获授但尚

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10.5万股全部进行回购注销。鉴于在办理回购注销手续过程中，因公司实

施了2013年度权益分派，每10股转增3股，2014年8月15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赵猛、巨澜等已获授但尚未

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及价格的议案》，上述需回购股份数量调整为35.10万股。

10、2014年5月16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股权激励限

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解锁的议案》，公司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已成就，同意

178名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在第一个解锁期解锁。第一期解锁数量为434.07万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616%。

11、2014年8月15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已不

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缪赛等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原限

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缪赛、高军二人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将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

性股票45.045万股全部进行回购注销。2014年10月27日，公司完成了对以上不符合条件的限制

性股票共80.145万股的回购注销。

12、2015年5月7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

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谭斌等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原限制

性股票激励对象谭斌、谢立志二人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将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

性股票8.19万股全部进行回购注销。鉴于在办理回购注销手续过程中，因公司实施了2014年度

权益分派，每10股转增3股，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会议（临时）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回购注

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谭斌等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及价格的议

案》，上述需回购股份数量调整为10.647万股。

13、2015年7月28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已

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舒兆斌等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

原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舒兆斌、毕湘黔二人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将其已获授但尚未解

锁的限制性股票45.63万股全部进行回购注销。2015年10月19日，公司完成了对以上不符合条

件的限制性股票共56.277万股的回购注销。

二、本次回购注销的股份数量及定价依据

公司已于2015年7月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

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舒兆斌等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

于调整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谭斌等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及价格的议案》注，公司拟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共计56.277万股。

注：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

原激励对象———谭斌等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在办理回购注销手续

过程中，公司实施了2014年度权益分派，所以对需回购股份数量、回购价格相应调整。

公司原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舒兆斌、毕湘黔二人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根据公司《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将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合计为45.63

万股全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1.3325元/股。

公司原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谭斌、谢立志二人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根据公司《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将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合计为10.647万

股全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1.409462元/股。

(一)回购数量说明

1、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在2012年实际授予舒兆斌、毕湘黔股份共计45万股；因公司实施了

2012年度权益分派10股转增5股、2013年度权益分派10股转增3股、2014年度权益分派10股转增

3股，授予股份总数调整为114.075万股；限制性股票舒兆斌、毕湘黔第一、二期解锁68.4450万

股，剩余45.63万股未解锁，本次回购数量为45.63万股。

2、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在2012年实际授予谭斌、谢立志二人股份共计6万股；因实施了2012

年度权益分派10股转增5股，2013年度权益分派10股转增3股、2014年度权益分派10股转增3股，

授予股份总数调整为15.21万股,限制性股票谭斌、谢立志第一期解锁3.51万股（权益分派后为

4.563万股），剩余10.647万股未解锁，本次回购数量为10.647万股。

（二）回购价格说明

1、公司激励计划2012年实际授予的价格为4.1元/股；2011年每10股派1.27元人民币现金；

2012年每10股转增5股，每10股派1元人民币现金；2013年每10股转增3股，每10股派2元人民币

现金；2014年每10股转增3股，每10股派1元人民币现金；所以舒兆斌、毕湘黔回购注销的价格

调整为1.3325元/股。

2、公司激励计划2012年实际授予的价格为4.1元/股；2011年每10股派1.27元人民币现金；

2012年每10股转增5股，每10股派1元人民币现金；2013年每10股转增3股，每10股派2元人民币

现金；2014年每10股转增3股，所以谭斌、谢立志回购注销的价格调整为1.409462元/股 注。

注：2014年度每10股可现金分红1.00元，因谭斌、谢立志已离职已授予但未解锁股份不能

享有该次现金分红收益，所以回购注销价格中未考虑该次现金分红的影响。2015年5月25日，

公司实施了2014年权益分派方案，其中属于股权激励人员的股利由公司选择自行派发，公司

在实施自行派发股利时，本次需回购注销的股份不予发放现金股利。

2015年7月29日，公司公告了《减资公告》，自公告日起45天内公司未收到债权人要求提

供担保或提前清偿债务的请求。

2015年10月19日，公司完成了对原激励对象舒兆斌、毕湘黔、谭斌、谢立志四人已获授的

全部限制性股票共56.277万股的回购注销。

本次回购注销不影响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实施。

三、法律意见书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董事会已取得实施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合法

决策授权；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程序、数量和价格确定等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

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备忘录1-3号》等法律、法规及法律文件及公司《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的规定。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尚需公司股东大

会批准及履行公司注册资本减少相关程序。

四、本次回购完成后股本结构变化表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回购

注销数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232,321,363 25.39% -562,770 231,758,593 25.35%

1、国家持股

2、国有法人持股

3、其他内资持股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21,315,646 2.33% 21,315,646 2.33%

境内自然人持股 7,234,890 0.79% -562,770 6,672,120 0.73%

4、外资持股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5、高管锁定股 203,770,827 22.27% 203,770,827 22.29%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682,652,411 74.61% 682,652,411 74.65%

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682,652,411 74.61% 682,652,411 74.65%

三、股份总数 914,973,774 100.00% -562,770 914,411,004 100.00%

特此公告。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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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及风险提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连续3个交易日（2015年10月16日、10月

19日、10月20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

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属于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并就有关事项问询了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

开信息。

3、公司已披露的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可能对公司股价造成

较大影响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包括但不

限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

入等重大事项。

5、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

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且未向任何人建议买入或卖出公司股票。

6、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滕用雄、滕用伟、滕用庄、滕用严、陈月娇持有的公司股票

目前正处于限售期，锁定期限至2016年1月10日止，前述锁定事项已于2015年7月11日在巨潮资

讯网、《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公开披露，详见《海欣食品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维护公司股价稳定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50）。 前述股票锁定的

承诺已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完成备案。除上述人员以外，公司其他董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和全

体监事均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三、关于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

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

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本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处于筹划阶

段的重大事项。公司于2015年9月16日披露了《关于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并复牌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5-067），公司日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但因双方核心条款未能达成一致，决定终止

此次重大重组事项，并承诺未来三个月内（即2015年12月16日前）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

3、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拟披露时间为2015年10月31日。公司于2015年10月15日披露了

《2015年三季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公告编号：2015-075）， 预计公司2015年前三季度亏损2,

000万元至2,500万元。前述预告与预计情况不存在较大差异。公司将于2015年10月31日披露公

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

4、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巨潮资讯网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

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0月20日

证券代码：002335� � � �证券简称：科华恒盛 公告编号：2015-093

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风险提示：

1、本次签订的合作协议属于双方框架性、意向性约定，尚存在不确定性；

2、本次签订的合作协议所涉及到的任何具体项目均以日后实际合作中签署的各项正式合

同或相关行政部门的核准为准，公司将及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履行董事

会、股东大会的决策程序；

3、本次签订的合作协议不会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科华恒盛"）控股子公司北京科华众生云

计算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北京科众"）与山东浪潮云服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浪潮云服务"）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本着"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互利共赢"的原则，为

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务实推动合作事项，特签订本协议。现将有关内容公告如下：现将有关

内容公告如下：

一、合作方简介

公司名称：山东浪潮云服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号：370127000003706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浪潮路1036号浪潮科技园S06号楼

法定代表人：王方

注册资本：8000万元

经营范围：云计算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开发；信息系统

集成服务、网络技术的开发、技术咨询；计算机网络系统工程服务；销售：计算机软硬件。（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与山东浪潮云服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合作协议概述

双方建立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围绕云计算、云服务全面展开产品采购合作、云计算基

础设施合作、云计算增值服务合作。根据浪潮云服务的业务发展需要，北京科众云计算中心优

先为其预留资源并提供服务保障。双方将成立联合工作组，建立畅通的工作交流机制，稳步推

进各项合作的发展。

三、签署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此次战略合作协议签署， 公司与山东浪潮云服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结为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共同构建云计算、云服务的产业链和生态系统，有利于促进公司数据中心业务的发展，符合

公司的发展战略和长远规划。本次协议的签订不会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属于意向性合作协议， 付诸实施以及实施过程中均存在不确定

性。具体合作事项均以日后实际合作中签署的各项正式合同或相关行政部门的核准为准，公司

将及时根据后续合作事宜的进展情况进行信息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与山东浪潮云服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0月21日

证券代码：002576� � � �证券简称：通达动力 公告编号：2015-057

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销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1]456号)核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32,000,000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19.00元。截至2011年4月25日止，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实际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32,000,000股，募集资金总额608,000,

000.00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551,608,000.00元（其中计划募集资金278,033,000.00元，超

募资金27,357,5000.00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并由其

出具信会师报字[2011]第12443号验资报告。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特别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为了加强募集资金管

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存储收益，建立和巩固良好的银企合作关系，公司在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南通通州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户（账号为：7358210182100000194），子公司天津滨

海通达动力科技有限公司分别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

户（账号为：88140154710000118）、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通州支行开设募集资金

专户（账号为：1111425729300056290），上述专户仅用于公司募集资金的存储以及购买符合

法律法规及证监会监管要求的银行理财产品结算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并与平安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或"保荐机构"）、各专户银行共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

管协议》。

2015年6月9日召开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及2015年6月30日召开的公司2014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募投项目结项并将结余资金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关于使用剩余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

将IPO结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5年6月10日披露于《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2015-029《关于公司募

投项目结项并将结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2015-032《关于使用剩余超募资金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截至2015年10月19日，公司已将上述三个募集资金账户中的全部结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

性补充流动资金，截至该专户注销前，公司及子公司在上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实际余额均为

0.00元，并办理了上述专户的注销手续。该专户注销后，公司与平安证券、各专户银行签订的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特此公告。

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0月20日

证券代码：000059� � � �证券简称：*ST华锦 公告编号：2015-065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10月20日在巨潮资讯网

上披露了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经公司核查发现，由于工作人员疏忽，部分内容

存在错误，现更正如下：

原披露内容：

第四节 财务报表 一、财务报表 6、母公司年初到报告期末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营业收入 3,786,242,065.96 9,081,260,020.09

减：营业成本 3,265,465,023.33 8,400,895,001.56

营业税金及附加 249,471,706.49 359,159,937.62

销售费用 60,429,443.60 78,742,250.94

管理费用 178,932,997.55 256,862,713.21

财务费用 209,237,309.81 134,704,328.00

资产减值损失 42,035,216.20 17,547,062.51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19,745,753.42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99,583,877.60 -166,651,273.75

加：营业外收入 40,679,292.39 14,453,747.87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

减：营业外支出 702,071.85 7,900.00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702,071.85 -778.29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159,606,657.06 -152,205,425.88

减：所得税费用 20,565,848.65 -11,151,968.76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80,172,505.71 -141,053,457.12

五、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一）以后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的变

动

2.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

其他综合收益中享有的份额

（二）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

的其他综合收益中享有的份额

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损益

4.现金流量套期损益的有效部分

5.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6.其他

六、综合收益总额 -180,172,505.71 -141,053,457.12

七、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二）稀释每股收益

现更正为：

第四节 财务报表 一、财务报表 6、母公司年初到报告期末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营业收入 16,484,360,561.23 26,269,969,633.84

减：营业成本 13,862,373,711.42 24,431,434,169.75

营业税金及附加 884,006,073.87 1,025,036,653.62

销售费用 223,905,325.65 229,762,347.84

管理费用 827,350,542.46 712,728,549.73

财务费用 566,660,080.01 622,990,545.08

资产减值损失 143,581,873.44 3,954,753.23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57,380,052.74 91,117,829.23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80,897,098.36 -664,819,556.18

加：营业外收入 164,634,042.61 16,440,152.64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 400.00

减：营业外支出 1,504,571.85 283,164.20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702,071.85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82,232,372.40 -648,662,567.74

减：所得税费用 68,107,283.80 -351,804.31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4,125,088.60 -648,310,763.43

五、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一）以后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

的变动

2.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不能重分类进损

益的其他综合收益中享有的份额

（二）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以后将重分类进

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中享有的份额

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损益

4.现金流量套期损益的有效部分

5.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6.其他

六、综合收益总额 14,125,088.60 -648,310,763.43

七、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二）稀释每股收益

除上述更正内容之外，《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的其他内容无变化。更正后的《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

者谅解。

特此公告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0月20日

证券代码：002144� � � �股票简称：宏达高科 公告编号：2015-062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15年10月20日接到公司控

股股东沈国甫先生关于其所持宏达高科部分股权质押的通知。现将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沈国甫先生因其个人意愿， 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9,439,809股无限售股份质押给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宁支行，为宏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贷款提供最高额权利质押担保，期限自

2015年10月19日起至2017年9月30日止。 上述质押的9,439,809股股份已于2015年10月19日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份质押登记手续， 股份质押期限自质押登

记日2015年10月19日起至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登记

止。

截至本公告日，沈国甫先生共持有本公司股份37,759,23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1.36%。本次

质押的9,439,809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5.34%，累计质押数量为9,439,809股，占其所持有的

公司股份总数的25.00%。

特此公告。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144� � � �股票简称：宏达高科 公告编号：2015-063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股权和债权暨关联交易的进展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2015年7月23日，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分别召开了第

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股权和债权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自筹资金人民币30,200万元收购宏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宏达控股集团"） 持有的海宁宏达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宏达投资公司"）

33.3333%股权和宏达控股集团拥有的对宏达投资公司149,662,160.89元债权。2015年8月10日，

本公司召开了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本次交易所签署的《转让协

议》正式生效。以上详细内容请查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5-043）、《公

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5-044）、《公司关于收购股权和债权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45）及《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暨中小

投资者表决结果公告》（公告编号：2015-049）。

2015年10月19日，公司收到宏达控股集团的《关于要求宏达高科延期支付交易款的函》。

函中称宏达控股集团根据资金运用需求实际情况，要求公司可以就2015年7月23日签署的《转

让协议》中所约定的债权、股权交易款进行延期支付，并无需支付延期付款期内产生的资金延

期利息。付款期限改为：

（1）首次转让款3,200万元可于2015年10月21日前支付；

（2）剩余转让款27,000万元可于2016年1月31日前支付。

根据转让协议第五1（3）条的约定，自协议生效之日即2015年8月10日起，按股权比例由原

宏达控股集团持有宏达投资公司的相关收益及权益归宏达高科享有不变。

由于该函件要求延期支付事项，有利于减少公司支付交易款的资金成本，且获得的权益不

变，因此公司同意了该函件的要求，于2015年10月20日向宏达控股集团支付了首次转让款3,200

万元。

特此公告。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日

股票代码：002109� � � �股票简称：兴化股份 编号：2015-065

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实际控制人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延长集团"）拟筹划对公司有重大影响的事项，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

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兴化股份，股票代码：002109）自2015年5月8日开市起停牌。2015年6

月19日，公司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5-039），确认本次

实际控制人延长集团对公司筹划的重大事项为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并分别于2015�年 6�月 27

日、7月4日、7月11日披露了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分别为 : �

2015-041、2015-042、2015-043）。

2015年7月18日,�公司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延期复牌的公告》（公告编

号: � 2015-045）， 并分别于2015年7月25日、8月1日、8月8日、8月15日、8月22日、8月29日、9月9

日、9月16日披露了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分别为: � 2015-046、

2015-047、2015-048、2015-051、2015-052、2015-053、2015-058、2015-059）。

2015年9月18日, � 公司发布了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060），并分别于2015年9月23日、9月30日、10月14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分别为:� 2015-061、2015-063、2015-064）。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拟采取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购买潜在标的

公司股权，并安排配套募集资金。自公司股票停牌以来，公司及有关各方积极配合独立财务顾

问、律师、审计、评估等中介机构对标的公司进行合规性核查。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审计、评估等工作正在进行；有关各方正在

积极推动标的公司设立和内部重组工作，其中公司设立正在履行国资监管审批程序，同时继续

变更、完善标的资产经营所需的部分证照；交易各方对重组方案论证和确认工作仍在进行中，

在陕西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主持下，将对标的资产的股权结构进行调整，具体方案的

相关内容仍在细化和完善。为做到本次重组披露的资料真实、准确、完整，保障本次重组的顺利

进行，防止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维护投资者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中

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股票简称：兴化股份，股票代码：

002109）自2015年10月21日开市时起将继续停牌。

继续停牌期间，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

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组工作的进展情况。公司董事会将在

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议，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并申请股票复牌。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

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0月21日


